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变更基金名

称、基金类型以及修订基金合同部分条款的公告

根据2014年8月8日实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运作办法)之相关规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下限由60％

上调至80％。本公司根据运作办法及旗下部分股票型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

规定，审慎、充分评估相关风险，决定不变更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比例。

因不符合《运作办法》关于股票型基金之比例要求，经与相关基金托管行

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30日起将上述基金变

更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并相应的变更基金名称、基金简称，具体如下：

基金全称变更：

更名前 更名后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变更：

更名前 更名后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

上述基金的基金代码保持不变。

 根据上述变更，本公司对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文件中涉及基

金名称、基金类型、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描述等内容一并调整，同时根据实际

情况更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信息；招募说明书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进行定期更新。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基金名称的变更对基金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

利影响，且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不需要召开持有人

大会。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98-8888（免长话费），或登陆网

站www.mfcteda.com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附件： 1、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2、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3、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4、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0日

http://www.mfcteda.com/


附件1：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名称变更为泰达宏利逆向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类别由股票型基金变更为混合型基金，并更新了

基金合同当事人信息。详细修订如下表所列。

修改部分 原基金合同内容 拟修改为 修订理由

前言 (三)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核准。

(三)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

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

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核准。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释义 1.基金或本基金：指泰达宏利逆向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泰达

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及对本基金合同的任何有效

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泰达宏利逆向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及对该托管协议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

充

6.招募说明书：指《泰达宏利逆向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 其定期的更新

7.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指《泰达宏利

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

1.基金或本基金：指泰达宏利逆向

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泰

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及对本基金合同的任

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泰达宏利

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协议》及对该托管协议的任何有效

修订和补充

6.招募说明书：指《泰达宏利逆向

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7.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指《泰达宏

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

额发售公告》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基金的基本

情况

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二)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一)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二)基金的类别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基金类

别

基金合同当

事人及权利

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根据现实情况更新基

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基本信息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国建设银行)

……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

注册资本：贰仟叁佰叁拾陆亿捌仟玖

佰零捌万肆仟元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

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基金的托管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管

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法》

、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订立《泰达宏

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协议》。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

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

法》、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订立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协议》。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基金的投资 在股票型基金中，债券资产部分的投

资主要是以降低投资组合整体风险为

目的，所以在选择业绩比较基准过程

中我们选择了成分券流动性较好，且

风险较低 的上证国债指数作为债券投

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该指数选取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固定利

率国债为样本,按照国债发行量加权而

成，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

在本基金中，债券资产部分的投资

主要是以降低投资组合整体风险为

目的，所以在选择业绩比较基准过

程中我们选择了成分券流动性较好，

且风险较低的上证国债指数作为债

券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该指

数选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

有固定利率国债为样本,按照国债

发行量加权而成，具有良好的市场

代表性。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类别

基金的投资 (六)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和货币市场基金。

(六)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

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

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类别

基金合同摘

要

在股票型基金中，债券资产部分的投

资主要是以降低投资组合整体风险为

目的，所以在选择业绩比较基准过程

中我们选择了成分券流动性较好，且

风险较低 的上证国债指数作为债券投

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该指数选取

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所有固定利

率国债为样本,按照国债发行量加权而

成，具有良好的市场代 表性。

在本基金中，债券资产部分的投资

主要是以降低投资组合整体风险为

目的，所以在选择业绩比较基准过

程中我们选择了成分券流动性较好，

且风险较低的上证国债指数作为债

券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该指

数选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

有固定利率国债为样本,按照国债

发行量加权而成，具有良好的市场

代表性。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类别

基金合同摘

要

5、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和货币市场基金。

5、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

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

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类别



附件2：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名称变更为泰达宏利红利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类别由股票型基金变更为混合型基金，并更新了

基金合同当事人信息。详细修订如下表所列。

修改部分 原基金合同内容 拟修改为 修订理由

前言 (三)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核准。

(三)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

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

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核准。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释义 1.基金或本基金：指泰达宏利红利先

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泰达

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及对本基金合同的任何有效

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泰达宏利红利

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及对该托管协议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

充。

6.招募说明书：指《泰达宏利红利先

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定期的更新。

7.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指《泰达宏利

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

1.基金或本基金：指泰达宏利红利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泰

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及对本基金合同的任

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泰达宏利

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协议》及对该托管协议的任何有效

修订和补充。

6.招募说明书：指《泰达宏利红利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7.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指《泰达宏

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

额发售公告》。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基金的基本

情况

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二)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一)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二)基金的类别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基金类

别

基金合同当

事人及权利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现实情况更新基

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义务 ……

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国建设银行)

……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

注册资本：贰仟叁佰叁拾陆亿捌仟玖

佰零捌万肆仟元

……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

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人基本信息

基金的托管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管

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法》

、基 金合同及有关规定订立《泰达宏

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协议》。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

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

法》、基 金合同及有关规定订立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协议》。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基金的投资 (六)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和货币市场基金。

(六)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

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

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类别



附件3：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名称变更为泰达宏利市值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类别由股票型基金变更为混合型基金，并更新了

基金合同当事人信息。详细修订如下表所列。

修改部分 原基金合同内容 拟修改为 修订理由

前言 (三)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 监会”)核准。

(三)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

法》、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募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核准。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释义 1.基金或本基金：指泰达宏利市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泰达

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 合同》及对本基金合同的任何有效

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泰达宏利市值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及对该托管协议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

充

6.招募说明书：指《泰达宏利市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招募说明书是基金向社会公开发售

时对基金情况进行说明的法律文件，

自基金合 同生效之日起，每 6 个月更

新 1 次，并于每 6 个月结束之日后的 
45 日内公告，

更新内容截至每 6 个月的最后 1 日

7.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指《泰达宏利

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

1.基金或本基金：指泰达宏利市值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泰

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及对本基金合同的任

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泰达宏利

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协议》及对该托管协议的任何有效

修订和补充

6.招募说明书：指《泰达宏利市值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招募说明书是基金向社会公

开发售时对基金情况进行说明的法

律文件，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每 6 个月更新 1 次，并于每 6 个

月结束之日后的 45 日内公告，

更新内容截至每 6 个月的最后 1 日

7.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指《泰达宏

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

额发售公告》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29.基金交易账户：指销售机构为投资

人开立的、记录投资人通过该销售机

构买卖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基金

份额的变动及结余情况的账户

29.基金交易账户：指销售机构为

投资人开立的、记录投资人通过该

销售机构买卖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

合型基金份额的变动及结余情况的

账户

基金的基本

情况

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二)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一)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二)基金的类别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基金类

别

基金合同当

事人及权利

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国建设银行)

……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

注册资本：贰仟叁佰叁拾陆亿捌仟玖

佰零捌万肆仟元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

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根据现实情况更新基

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基本信息

基金的托管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管

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订立《泰达宏

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托管协议》

。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

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

法》、 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订立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协议》。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基金的投资 (六)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其投

资目标和投资策略决定了本基金属于

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产品，预期收

益和风险高于混合型、债券型和货币

市场基金。

(六)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

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决定了本基金

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产品，

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债券型和货币

市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类别

基金合同摘

要

四、基金托管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

保管。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

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

订立《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订立托管协议

的目的是明确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

人之间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名 册登记、

基金财产的保管、基金财产的管理和

运作及相互监督等相关事宜中的权利

义务及职责，确保基金财产的安全，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四、基金托管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

管人保管。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

管人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

有关规定订立《泰达宏利市值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订立托管协议的目的是明确基金托

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在基金份额

持有人名 册登记、基金财产的保

管、基金财产的管理和运作及相互

监督等相关事宜中的权利义务及职

责，确保基金财产的安全，保护基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附件4：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名称变更为泰达宏利领先

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类别由股票型基金变更为混合型基金，并更

新了基金合同当事人信息。详细修订如下表所列。

修改部分 原基金合同内容 拟修改为 修订理由

前言 (三)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 证监会”)核准。

(三)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

金法》、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

定募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核
准。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释义 1、基金或本基金：指泰达宏利领先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泰达

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及对本基金合同的任何有

效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或本托管协议：指基金管

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

《泰 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协议》及对该托管协议的

任何有效修 订和补充

6、招募说明书：指《泰达宏利领先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其定期的更新

1、基金或本基金：指泰达宏利领

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对本基金合

同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或本托管协议：指基

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签

订之《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及对该托

管协议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6、招募说明书：指《泰达宏利领

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及其定期的更新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7、发售公告：指《泰达宏利领先中小

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7、发售公告：指《泰达宏利领先

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

基金的基本

情况
(一) 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二)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一)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别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基金类

别

基金合同当

事人及权利

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1、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一)基金管理人

1、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更新基金合同当事人

信息

基金合同当

事人及权利

义务

(二)基金托管人

1、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

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九层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二)基金托管人

1、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刘士余

更新基金合同当事人

信息

基金的托管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管

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订立《泰达宏

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协议》。

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

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

法》、 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订立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名称

基金的投资 (六)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六)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

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但高于

根据《运作办法》修

改基金类别



和货币市场基金。 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合同摘

要
6、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和货币市场基金。

6、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

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但高于

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